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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永川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转发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移动基站

建设的通知的通知
永川府办发〔2015〕46 号

各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区政府有关部门，有关单位：

为推动“宽带中国”和“智慧城市”建设，提升我区网络化、

数字化、智能化水平，促进民生改善，优化发展环境，加快新兴

产业发展和提升城市品质，经区政府同意，现将《重庆市人民政

府办公厅关于加快移动基站建设的通知》（渝府办发〔2015〕41

号）转发给你们，并结合我区实际提出以下意见，请一并认真贯

彻执行。

一、统筹做好移动基站规划

区规划局牵头负责将移动基站纳入全区城乡规划；区经信委

牵头负责将移动基站建设纳入通信设施专项规划；区城乡建委负

责督促有关项目业主在新建项目时同步做好移动基站建设规划；

区市政园林局牵头负责市政管理范围内基站规划，切实做好和优

化全区移动基站空间布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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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合力推进移动基站建设

（一）提供场所支持。全区各级机关、企事业单位要无条件

开放适宜的屋顶楼面或其他场所用于移动基站建设。区国土房管

局负责督促物业管理企业积极支持移动基站建设单位在住宅小

区开展符合规划的移动基站（主要是楼面站）新建、改建和维护，

并按政府有关定价或行业标准收取相关费用。区级相关市政管理

部门应支持建设符合移动基站规划和市政管理规定的通信灯杆

塔、美化塔。区交委应支持符合相关法律、法规规定的涉及公路、

铁路、桥梁等设施的移动基站建设；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

法》、《公路安全保护条例》、《重庆市路政管理条例》等法律法规

及时在规定的时限内办理相关审批手续。

（二）强化用地保障。对需要用地的移动基站建设项目，区

国土房管局要依法给予用地保障。有关建设单位须办理完善相关

用地手续，并依法依规实施占地补偿安置。

（三）强化电力保障。区内电力企业应保障移动基站建设、

运行的用电需要。

（四）做好环评工作。纳入规划的移动基站建设项目应当依

法开展环境影响评价，由区环保局牵头分批集中报市环保局审批。

未纳入规划的单个移动基站建设项目，由区环保局负责审批。移

动基站建成试运行期间，区环保局会同有关电信运营企业应委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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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资质的单位开展环境监测，并依法办理环保验收手续，验收合

格的移动基站方可投入正式运行。

（五）加强保护工作。公安机关应加大符合规划和获得相关

审批的在建移动基站施工过程中的保护力度，加强对验收合格的

移动基站的保护，严厉打击阻扰正常施工和破坏移动基站设施的

违法行为。

三、大力开展科普宣传

区经信委、区环保局、区新闻社、区广电、区网信办等部门

要会同移动基站建设单位、电信运营企业等加强电磁辐射知识的

科普宣传教育，消除群众对移动基站电磁辐射的误解，营造加快

移动基站建设的良好氛围。

四、切实加强组织协调工作

各镇街、区政府有关部门和有关单位要统一思想，高度重视，

强化统筹协调。由区经信委牵头负责全区移动基站建设总体统筹

协调和指导服务。坚持属地管理原则，及时依法就解决移动基站

建设过程中的矛盾和问题，特别要加大对移动基站站址选择、管

道建设、电力引接、土建施工等方面的协调力度，切实维护移动

基站建设、运行的良好秩序。移动基站建设单位应主动加强与移

动基站项目所在地镇街政府、管委会及有关部门、有关单位的衔

接沟通。区政府督查室应加强对移动基站建设工作的督查力度，



重庆市永川区人民政府行政规范性文件

重

重庆市永川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发布

- 4 -

定期开展移动基站建设工作督查，推进移动基站建设顺利开展。

重庆市永川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15 年 5 月 18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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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
关于加快移动基站建设的通知

渝府办发〔2015〕41 号

各区县（自治县）人民政府，市政府有关部门，有关单位：

为实施“宽带中国”战略，加快我市信息基础设施建设，进

一步扩大信息消费，促进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，经市政府同

意，现就加快移动基站（含基站机房、电源、空调等基站配套设

施及室内分布系统，下同）建设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明确工作目标

根据信息产业发展和信息消费需要，2015―2017 年，全市

计划新建移动基站 1.45万座，估算投资超过 37亿元。到 2017

年年底，全市移动基站平均共享率超过 55%。

二、统筹做好移动基站规划

规划部门要将移动基站建设纳入城乡规划，通信管理部门要

将移动基站建设纳入通信设施专项规划，城乡建设部门要督促有

关项目业主在新建项目时同步做好移动基站的建设规划，切实优

化全市移动基站空间布局。

三、合力推进移动基站建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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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提供场所支持。全市各级机关、企事业单位应积极开

放适宜的屋顶楼面或其他场所，用于移动基站建设。国土房管部

门要督促物业管理企业积极支持移动基站建设单位在住宅小区

开展符合规划的移动基站（主要是楼面站）新建、改建和维护，

并按政府有关定价或行业标准收取相关费用。在确保市政设施安

全完好的基础上，支持建设符合移动基站规划和市政管理规定的

通信灯杆塔、美化塔。对涉及公路、铁路、桥梁等设施的移动基

站建设，凡是符合相关法律、法规规定的，交通部门要积极支持。

（二）强化用地保障。对需要用地的移动基站建设项目，国

土房管部门要依法给予用地保障。有关建设单位须办理完善相关

用地手续，并依法依规实施占地补偿安置。

（三）强化电力保障。电力企业应保障移动基站建设、运行

的用电需要。

（四）做好环评工作。纳入规划的移动基站建设项目应当依

法开展环境影响评价，市环保局负责分批集中审批，其中两江新

区范围内的移动基站建设项目由两江新区环保分局审批。未纳入

规划的单个移动基站建设项目，由所在区县（自治县）环保部门

审批。移动基站建成试运行期间，有关电信运营企业应委托有资

质的单位开展环境监测，并依法办理环保验收手续，验收合格的

移动基站方可投入正式运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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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大力开展科普宣传教育

通信管理部门要会同移动基站建设单位、电信运营企业等加

强电磁辐射知识的科普宣传教育。利用国家电信日、信息消费活

动等时机，加大对公众普遍关注的基站设置、电磁辐射等相关知

识的宣传力度。要充分利用报刊、互联网、微信、微博等各类媒

体，以群众喜闻乐见、通俗易懂的形式开展宣传，消除群众对移

动基站电磁辐射的误解，营造加快移动基站建设的良好氛围。

五、切实加强组织协调工作

移动基站建设涉及范围广、行业多，受到的制约和影响因素

较多。全市各级政府要高度重视，强化统筹协调，及时依法解决

移动基站建设中的矛盾和问题，特别要加大对移动基站站址选择、

管道建设、电力引接、土建施工等方面的协调力度，切实维护移

动基站建设、运行的良好秩序。有关行业主管部门要充分发挥职

能作用，强化对移动基站建设的指导服务。移动基站建设单位应

主动加强与移动基站项目所在地政府及有关部门、有关单位的衔

接沟通，推进移动基站建设顺利开展。

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

2015 年 3 月 17 日


